
附件2

卢氏县烟草专卖局行政职权清单

职权类别：行政许可    

编码 职权名称

子项

实施依据
实施
对象

实施
机构

其他共
同实施
部门

审批证件
名称及有
效期

时限要求
收费
情况

备注
序号 名称

法定时限
（天）

承诺时限
（天）

1
烟草专卖零售
许可核准

    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八
条第一款：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
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、批发、零售、
进出口等业务的，应当依法向烟草专卖
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烟草专卖许可证
。” 第二十四条：“经审查，申请人
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，烟草专卖行政
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
内作出许可书面决定。二十日内不能作
出决定的，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，可以
延长十日，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理由告知
申请人。但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
照其规定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自作出予以发放烟草专卖许可证决定之
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送达烟草专卖许可
证。”

公民、
法人或
者其他
组织

专卖监
督管理
科

无
烟草专卖零
售许可证   

5年
20个工作日 18个工作日 不收费

-5-


